附件

2017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按照市安办《关于印发〈2017年遂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遂安办〔2017〕12号）文件精神，结合国资系统安全生产的实际，现制定国资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要求。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安全发展观念，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为我市的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二、活动主题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活动时间

2017年6月1日至30日

四、组织机构

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由市国资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办公室、企业科、行政事业科、改革改组科等科室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组织、指导、督导市国资委及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五、活动内容

（一）参加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日，组织市国资委和企业相关人员深入企业和街道，以展览展示、志愿服务和现场解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以及企业职工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和安全生产技能。

（二）加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采取张贴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标志，利用简报、板报、录像、网络和各种会议等形式，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工作要求。宣传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先进典型和学习先进经验，通报反面典型和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安全苗头，营造“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舆论氛围。

（三）积极组织国有企业参加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遂发展、水务、公交、交投、富安、天遂、博宇、国丰等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活动。各企业要在醒目位置悬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横幅，开展形势多样的安全知识讲座、宣传以及参与“安全生产操作能手”大赛活动，让安全生产工作深入人心，确保无安全事故发生。

（四）大力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企业进行明察暗访，按照座谈了解、现场查看、隐患督查等方式对各企业“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以及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进行检查。

（五）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活动。各市属国有企业要以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等安全科普知识为主要内容，以网络答题、书面答题和现场答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引导企业员工认真学习相关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夯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基层基础。

（六）深入开展安全应急预案演练活动。各市属国有企业要认真制定修改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按照预案进行应急演练，加强应急基础建设，强化应急救援意识，进一步提高科学施救和事故灾难应急救援能力。

（七）开展安全签名活动。各市属国有企业要以“我遵守、我规范、我安全”为主题，组织开展安全签名活动，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责任人人担”的安全理念，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规范安全生产行为。

六、落实责任

(一)责任落实到位。各市属国有企业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月”活动，企业负责人要亲自抓，积极制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把活动做深、做实、做到位，进一步提高基层一线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同时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加强应急培训、宣传和演练，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二）督查考核到位。领导小组将不定期对国有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进行督查，对开展不到位的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并扣减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分，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